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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号:JD201708α 1

项目名称:废水监测

委托单位: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局

委托单位地址: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新三路 4号环保大厦

受检单位名称: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

受检单位地址: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罗洞兆基工业园

受检单位代码:08377

监测类别:监督性监测           ˇ

报告日期:⒛ 17年 09月 26日

押溺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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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制说明

1.本报告只适用于检测项目的范围。

2.本报告只对来样或自采样负检测技术责任。对本报告若有疑问,请向本公

司业务室查询,来函来电请注明报告编号。对检测结果若有异议,应于收到

本报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公司业务部提出复测申请,逾期不予受理。对于

不̈可保存的样品,恕不受理。

3.本报告涂改无效,无编写人、审核人、复核人和签发人签字无效。

茌。本报告无本公司躅鹦螫 章和检测报告专用章无效。

5.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,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地址: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 叨 号美豪村 3A之七

电话:13臼叨⒛饱8           电子邮箱 :

卡拿晏蕾: 0757-863376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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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监测 目的 :

受佛山市南海区环境保护局的委托,我单位对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

的废水排放污染物进行监督性监测,为环境管理提供检查数据。

二、 监测 内容 :

l、  监测概况 (见表 l)

表 1 基本信息一览表

2、 监测位置、监测项目及监测时间 (见表 2)

表 2 监测位置、监测项 目、监测时间一览表 冖
d

垛
·,o:

采样人员 黄智聪、陆昊

采样 日期 2017-08-09

分析人员 吴天清、陈可盈、罗洪姗、陈晓翔、关远新、黄淑冰

采样方法 《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 (HJ/T91刁 002)

采样方式 瞬时

采样时天气 晴

编 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项 目 样品状况 监测时间 分析时间
量
ω

流

“

1

车 间含铬废

水预处理设

施 出水 口

(WS-08377
(1))

总铬,六价铬
浅黄,少许气
味有浮油

2017-08-09
2017-08-10

2017-08-10

2
铬预处理前

监测 口
六价铬 ,总铬

黑褐色,少许
气味有浮油

2017-08-09
2017-08-10

2017-08-10

3
生产废水处

理 前 监 测 口

翮 勖缛 ,

五日生化需
氧量 ,动植物
油,总铬 ,六价
铬,化学需氧
量.悬浮物

黑褐色 ,少许
气味有浮油

2017-08-09
2017-08-09

2017-08-15

4

生产废水处

理后总排放

口

pH值 ,动植
物油,硫化物 ,

色度,悬浮物 ,

总铬、六价铬 ,

无色无味无
浮油

2017-08-09
2017-08-09

2017-08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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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WS-08377-l

)

氨氮,五 日生
化需氧量,化

学需氧量

三、监测方法、使用仪器及检出限一览表

表 3 监测项目、监测方法、使用仪器及检出限一览表

四、监测现场说明、样品状态描述 :

(必须说明企业生产工况 )

企业正常生产;设施正常运行

五、监测结果

呐〓冖~
”

.
”

冖卜 
 〓押

监测项 目 监测方法 使用仪器 检出限

pH值
《水质 pH值的测定玻璃电极法》

(GB 6920-86)
PHS-3C精密酸

度计
0,01无量纲

氨氮
《水质 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分

光光度法》 (Ⅲ 535-⒛⒆ )

7zO0可见分光

光度计
0,025mg/L

动植物油

《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

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》(Ⅲ

637-2012)

MH‘ 红外测

油仪
0.04rng/L

化学需氧量
《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

酸盐法》(HJ828⒓ 017)

HCA-102标准

COD消解器
4mg/L

硫化物

《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

分光光度法》GB/T1648⒐ 19%
72OO可见光分

光光度计
0,005mg/L

六价铬

《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》(GB

7467-1987)

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

T6新世纪紫外

可见光分光光

度计

0,004mg/L

色度
稀释倍数法 《水质 色度的测定》

GB11903¨ 89
玻璃仪器 2倍

五日生化需氧量

《水质 五 日生化需氧量 (BOD5)

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》(Ⅲ

505-2009)

SPX-80S-Ⅱ 型

生化培养箱
0.51ng几

悬浮物
《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》

(GB1190⒈ 8⑵

电热恒温鼓风

干燥箱、FA2004

型电子天平

4mg/L

总铬

《水质 总铬的测定》(GB

7466-1987)

第一篇 高锰酸钾氧化-二苯碳酰

二肼分光光度法

T6新世纪紫外

可见光分光光

度计

0,004mg/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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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监测结果

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 废水监测结果
单位:mg/L。 pH(无量纲 )、 色度 (倍 )和 (粪 )大肠菌群数 (个/升 )或 (MPN/升 )除外

排污 口编号

采样季度 ⒛ 17第三季度

采样时间 2017-08-09

采样位置 生产废水处理前监测 口 (处理前 )

样品编号 JD201708041— S-1

监测项 目 pH值 色度

化学需氧

里

五日生化

需氧量 六价铬 总铬 硫化物

监测结果 5.76 128 2370 754 0,004L l。 68 l。016

标准限值

达标判定

执行标准

《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3∝86刁013)表 2制革企

业直接排放标准

佛 山市南海区狮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 废水监测结果

单位:mg/L。 pH(无量纲 )、 色度 (倍 )和 (粪 )大肠菌群数 (个/升 )或 (MPN/升 )除外

排污 口编号

采样季度 zO17第三季度

采样时间 2017-08-09

采样位置 生产废水处理前监测 口 (处理前 )

样品编号 JD201708041-S-1

监测项 目 氨氮 悬浮物 动植物油

监测结果 341 8,20

标准限值

达标判定

执行标准

《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3⒄86乇013)表 2制革企

业直接排放标准

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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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 废水监测结果

单位:mg/L。 pH(无量纲 )、 色度 (倍 )和 (粪 )大肠菌群数 (个/升 )或 (MPN/升 )除外

排污 口编号 WS-08377-1

采样季度 ⒛ 17第三季度

采样时间 2017-08-09

采样位置 生产废水处理后总排放口 (处理后 )

样品编号 JD2017080茌 1—S-2

监测项 目
化学需氧

里 动植物油 硫化物 氨氮 总铬 六价铬 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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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结果 41 1.80 0005L 24.6 0004L 0.004L 2

标准限值 ≤ 100 ≤10 ≤0,5 ≤ξ25 ≤15 ≤0,1 ≤30

达标判定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

执行标准

《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3∝86乇 013)表 2制革企

业直接排放标准

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 废水监测结果

单位:mg/L。 pH(无量纲 )、 色度 (倍 )和 (粪 )大肠菌群数 (个 /升 )或 (MPN/升 )除外

排污 口编号 WS-08377-1

采样季度 ⒛17第三季度

采样时间 2017— 08-09

采样位置 生产废水处理后总排放 口 (处理后 )

样品编号 JD201708041—S-2

监测项 目 pH值
五日生化

需氧量 悬浮物

监测结果 742 11.6 22

标准限值 6~9 ≤ 30 ≤50

达标判定 达标 达标 达标

执行标准

《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3⒁86刁 013)表 2制革企

业直接排放标准

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 废水监测结果

单位:mg几。pH(无量纲 )、 色度 (倍 )和 (粪 )大肠菌群数 (个/升 )或 (MPN/升 )除外

排污 口编号 WS-08377 (1)

采样季度 2017第三季度

采样时间 2017-08-09

采样位置 车间含铬废水预处理设施出水 口(预处理后 )

样品编号 JD201708041-S-4

监测项 目 六价铬 总铬

监测结果 0.004L 0.148

标准限值 ≤0,1 ≤ 1.5

达标判定 达标 达标

执行标准

《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3⒁86司 013)表 2制革企

业直接排放标准

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正隆皮业有限公司 废水监测结果

单位:mg/L。 pH(无量纲 )、 色度 (倍 )和 (粪 )大肠菌群数 (个/升 )或 (MPN/升 )除外

排污 口编号

采样季度 ⒛17第三季度

采样时间 2017-08-09

采样位置 铬预处理前监测 口 (处理前 )

样品编号 JD201708041-S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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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项 目 总铬 六价铬

监测结果 1,75 0,004L

标准限值

达标判定

执行标准

《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3α86乇013)表 2制革企
业直接排放标准

注:数据后标注
“(L)” 艮出检于表

 
 

审

“ ”
表明没有该污染物或没有该评价标准。

潞槲嘴眭 锦翻槲钺U
略鼹
日期:亠 n Pt9

报告结束


